附件1：
济宁医学院第九届大学生合唱节评分细则
一、评分方法
1.本次比赛满分为10分，采用当场亮分的方式，去掉一个最高分和一个最低分，取平均得分，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数。（如出现比分相同的情况，取小数点后三位数字计算成绩）
    2.为确保评分的准确性，评委将在听完前三个合唱队的演唱后再进行综合评分，第四个队演唱完毕后，由主持人公布前两个队的得分情况，第五个队演唱完毕后公布第四个队的得分情况，以后依次类推。按得分情况评出一等奖、二等奖、三等奖。
二、评分标准
1.演唱节奏准确鲜明，音准良好，音色优美。（2分）
2.歌声整齐洪亮，吐字清晰，有感染力。（2分）  

3.合唱队员与指挥及伴奏配合默契。（2分）  

4.参赛队员着装整齐，精神饱满，富有激情和创新。（1.5分）  

5.参赛队遵守赛场纪律，进出、整齐、有序，台风良好。（1.5分）  

6.学院领导重视并组织教职工参加合唱队。（1分）
（学院领导、教师代表、联系学生班级的处级以上干部参加合唱队的计0.5分；以上参加人数达合唱队总人数10%的计0.5分；以上参加人数超出合唱队总人数10%以上的，每超出1名附加0.05分，附加总分最高0.2分）
